
 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表

	单位名称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地　　址
	
	邮　　编
	614800

	消防安全责任人
	
	消防安全管理人
	

	申

报

单

位

属

性


	主类
	分类

	
	□人员密集场所
	□公众聚集场所
	□宾馆、饭店 □商场、市场  □客运车站、码头、民用机场 □体育场馆、会堂  □餐饮场所  □其他

	
	
	
	□公共娱乐场所
	□影剧院、礼堂等演出、放映场所

	
	
	
	
	□网吧、游艺、游乐场所

	
	
	
	
	□歌舞厅等歌舞娱乐场所

	
	
	
	
	□具有娱乐功能的音乐茶座和餐饮场所

	
	
	
	
	□营业性健身、休闲场所

	
	
	□医院  □学校、培训中心  □养老院

	
	
	□劳动密集型生产、加工企业 □旅游风景区  □其他

	
	□国家机关
	□党委 □人大 □政府 □政协 □人民检察院 □人民法院

	
	□电视台、通信枢纽
	□广播电台、电视台、报社  □邮政、通信枢纽  □其他

	
	□档案馆、文物保护单位
	□公共图书馆、展览馆  □博物馆、档案馆  □文物保护单位 

	
	□发电厂（站）和电网经营企业
	□大型发电厂（站）  □变电站  □供电单位

	
	□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生产、充装、储存、供应、销售单位
	□生产、储存单位    □加油站、加气站，供应 

□灌装站、调压站    □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经营商店 

	
	□重要的科研单位
	□国家级  □省级  □仪器设备价值5000万元以上的科研单位

	
	□公共建筑
	□高层公共建筑   □地下公共建筑   □其他

	
	□粮、棉、木材、可燃物品等物资仓库和堆场
	□粮库  □棉花库  □木材堆场  □可燃物品仓库、堆场

	
	□重点工程的施工现场
	□国家级 □省级 

	
	□其他单位和场所 
	□停车库、修车库  □监狱、劳教单位  □工业企业 

□证券交易所      □银行、金融机构  □其他

	申报条件：（参照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具体内容填写）

	根据《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（公安部第61号令），我单位属第十三条所列的范围内，故申报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单位（盖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　 日


注：各单位自行对照申报公告，在申报单位属性栏内选择一项打“√”，并在申报条件一栏填写符合本单位情形的条件。

